关于做好近期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学院学工办：

为贯彻落实2016年安全稳定工作会议精神，现将近期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安全教育内容

1、做好假期安全教育

今年上半年有清明节、“五一”、端午节等假期，要教育引导学生不随意外出，外出乘车要严格遵守学校离返校乘车的有关规定，不参与包车，不乘坐无营运资质或资质不全以及存在安全技术状态不达标、超员等隐患的车辆；要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，全面掌握学生动向；要做好返校学生情况统计工作，每个假期开学第一天上午9点前，各学院要将学生返校情况通过学生返校统计系统报送。

2、学生外出安全教育管理

旅游季节来临，外出游玩学生增多，各学院在严格请销假制度的同时，要严格执行校外集体活动审批制度，切实保障学生安全。同时，要做好防溺水、防踩踏、防交通事故等安全知识教育，增强学生自我防范意识和技能。

临近毕业季，毕业生外出找工作、参加应聘等情况增多，要做好毕业生外出安全教育工作，防范安全事故、用工诈骗等情况。

3、防网络贷款诈骗教育
近年来，网络贷款诈骗案频发，大学生群体受骗人数逐年增多。要提醒学生办理相关业务要按合法程序到正规银行办理，教育学生不要轻信网上信息，高度警惕网络贷款骗局，不要贪图网络贷款程序简单、提款数额大等诱饵，不随意通过网络办理贷款业务，不轻易把个人信息透漏，不轻易将个人证件给他人使用，谨防网络贷款诈骗。
4、校外勤工助学教育

各学院要按照《关于加强学生校外勤工助学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青农大学工发〔2011〕7号）有关规定，认真做好学生参加校外勤工助学活动申报备案工作，并及时了解掌握学生动向，教育引导学生增强辨别力，依法和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，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。

5、防火安全教育

各学院要加大对学生宿舍安全隐患的排查力度，做好全体学生的防火安全教育，杜绝出现学生在宿舍内使用违章电器、违章炉具、吸烟等现象。

要按照《关于在全校学生中禁止吸烟的实施意见》（青农大学工发〔2014〕15号）要求，做好全体学生的禁烟教育工作，严禁学生在教学区、宿舍区等禁烟区域吸烟，严格控制在校园内吸烟。

要向全体讲明在校园内燃放烟花和放孔明灯的危害性，严禁学生在校园内燃放烟花和孔明灯。
6、卫生安全教育

要教育学生注重饮食饮水安全，提醒学生不要到流动商贩处购买无质量保证的食品，谨慎食用生、冷、易腐烂等食品，不在无经营资质的饮用水源处接饮水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1、高度重视，明确职责。各学院要高度重视学生安全教育工作，明确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生干部等在学生安全稳定工作中的工作职责，严格责任追究，做到统一指挥、分工负责、密切协作、形成合力，切实做好安全教育管理各项工作。

2、制定预案，严防事故。各学院要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，遇有突发事件要及时报告、正确应对、妥当处理、及时控制，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。

3、召开会议，强化教育。各学院要通过全体学生会议、班会等形式，向全体学生强调安全纪律，强化学生安全意识，同时要加强对学生行为的督导检查，对违反安全纪律的学生要严肃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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